　　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特殊技能臨時助理進用作業要點  

九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第五九三次主管會報通過

九十二年五月六日院長核定
一、本要點依據「中央研究院約聘僱及臨時人員處理原則」第三條（二）之三項之規定訂定。

二、適用對象為科技移轉、儀器管修、環境保護等學術服務臨時助理人員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具五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，其特殊技能確為單位工作必須者，得在本院總辦事處業務費臨時人員員額五分之一範圍內進用。

三、為辦理特殊技能臨時助理遴用，設置審查小組，成員由總辦事處各單位、學術諮詢總會、會計室、人事室及政風室等單位主管組成，由總辦事處處長擔任召集人。

四、特殊技能臨時助理人員之遴用，由用人單位提報，送審查小組審議，審議通過經核定後，依本院特殊技能臨時助理人員支給酬金標準表所訂年資支給酬金，並於聘用契約中明訂權利義務關係。
五、本要點進用人員所需經費，由各用人單位業務費項下支應。

六、本要點經陳奉  院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










